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名称 
嘉兴臼井鹤见精密管路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嘉兴经济开发区天带桥路以

南、哈挺用地界以东 
联系人 余盛佳 

项目名称 嘉兴臼井鹤见精密管路有限公司年产 600 吨钢管项目 

项目简介 

臼井国际产业株式会社主要从事汽车用管路零部件的制造、销售，鹤见

钢管株式会社主要从事汽车用不锈钢钢管、气缸用钢管、合金钢管的制造、

销售。鉴于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其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市场份额上的

优势，臼井国际产业株式会社及鹤见钢管株式会社共同投资组建嘉兴臼井鹤

见精密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在嘉兴经济开发区建设年产 600 吨钢管项目，主

要生产高端汽油发动机用高压喷油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

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现企业委托浙江新鸿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嘉兴臼井鹤见精密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年产 600 吨钢管

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负责人、采样/检测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 

项目负责人 储成运 

采样人 毛昭乾、梅益平 采样时间 2016.7.21-23 

实验室检测人 
陈敏明、王丹丽、冉伟、

柯赛赛 
检测时间 2.16.7.22-25 

用人单位陪同人 陈斌 

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氟化氢、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氯化氢及盐酸、

氢氧化钠、噪声、高温 

措施与建议 

1、持续改进措施 

（1）用人单位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第 49 号令的规定，做好劳动者的上岗前、在岗期间和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妥善处置。 

（2）用人单位应加强对工人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的监管，督促工人在作

业时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特别是对压延、缩口岗位工人防噪耳塞的佩戴

的监管。 

（3）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对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的培训，在新员工上岗



前组织其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同时加强在岗员工的定期培训，培训内

容须包含个体防护用品的佩戴以及职业卫生操作规程等内容，强化工人自我

防护意识。 

（4）用人单位应定期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应急设施进行检维修，确保

其正常运行。 

（5）用人单位应参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 171 号

的规定，持续做好职业卫生档案的完善和落实。 

（6）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持续完善职业病防治管理工作，细化职业卫生相关的制度，确

保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 

（7）每年委托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证的机构进行日常检测与

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治理。 

（8）本次评价期间，酸洗车间前处理区未投入使用，用人单位应在前

处理区投入使用后，对该工序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补充评价。 

2、其他补充建议 

如建设项目的生产工艺、产品、产量发生变化，职业病危害因素在时间

与空间上会同时发生变化，需另作评价。 

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

求，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本项目试运行阶段存在的不足，建

设单位应当充分落实本报告书在第 3部分提出的建议，同时持续改进。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总体意见 

（1）建设项目概况清晰，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

设备、原辅材料等描述基本完整、准确；  

（2）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分析较清晰； 

（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基本正确； 

（4）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基本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 

（5）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分析正确； 

（6）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人员配置较合理； 

（7）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基本能满足相关要求，并总体得到落实； 

（8）职业健康监护有效落实； 

（9）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基本正确； 

（10）对策措施和建议实用、合理、可行； 



（11）评价结论正确。 

2、评审结论 

专家组同意通过本《评价报告》。 

 




